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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縣立田徑場室內空間(暨游泳池) OT 案公聽會 

會議記錄 

一、案名：嘉義縣立田徑場室內空間(暨游泳池) OT 案 

二、會議時間：111 年 12 月 02 日(星期五)上午 10 時 30 分 

三、會議地點：嘉義縣人力發展所(創新學院) 2 樓 202 會議室 

   (嘉義縣太保市祥和二路東段 8 號) 

四、主持人：李處長美華 

五、出席人員：詳簽到冊（附件一）、公聽會活動照片（附件二） 

六、主持人致詞：(略) 

七、規劃單位簡報：(略) 

八、與會單位(人員)意見（依發言順序）： 

(一)專家學者：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體育學系-蔣任翔副教授 

1. 採促參委外之理由通常有三，政府有政策取向、業者有營運

需求、民眾有休閒運動使用之需求。 

2. 中央近年來的預算編列則可看得出改善國民運動環境及打

造運動島的政策走向，包含國民運動中心的營運及各場地設

施之活化。 

3. 地方政府原多以標租或採購之方式進行運動場館的委外，以

滿足民眾的運動需求，但在過去二十年間改採 OT 形式委外

之原因基本上有二，即降低成本與增加服務。 

4. 在此脈絡下，本案在活化場館之外，也需要讓民眾可使用之

時間有所增加，並提供多樣化的課程及服務。本案田徑場之

室內空間亟需活化，而辦理各項運動課程則是目前活化的最

佳解，目前的規劃尚屬多元，有「準運動中心」的規模。 

5. 以本案目前的市場調查及往年的審查經驗來說，室外游泳池

的合併委外，對廠商而言可能造成負擔，加上近年民眾對於

泳池之使用需求多希望有附屬設施(如 SPA 池、兒童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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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泳池對於民眾而言較無吸引力，將降低廠商投資意願。 

6. 總體而言，田徑場室內空間的潛力相當高，希望未來的規劃

能夠求取政府、民眾及廠商之間的平衡，以求能夠滿足各方

的使用需求。 

(二)堤姆有限公司-鄭勝元經理： 

1. 有關本案規劃的開放時間，建議參考周邊居民的作息調整，

如田徑場室內空間規定上午 6 時到晚間 10 時的營運時間，

對營運廠商之負擔過重。以嘉義市國民運動中心之經驗，上

午 6 點至 8 點、晚間到 10 時之健身房人數偏低，此節建議

納入規劃作調整。 

2. 游泳池無附屬設施(如烤箱、蒸氣室等)，且競技池水深一般

不宜作為教學、休閒使用，在營運上可能會造成業者的負擔。

如要委外，希望能夠增加附屬設施以吸引民眾。 

3. 泳池開放的月份是否僅 6 至 10 月？是否開放 4 至 11 月接

學校的標案作游泳教學？ 

4. 戶外泳池的缺點就是會因為天氣因素而影響使用，以及較難

提供夜間服務，這部分比較可惜，故建議未來能增建變為室

內泳池。 

(三)嘉義縣體育會射箭委員會-何進良委員： 

1. 建議可在田徑場的室內空間安排給各單項委員會作為辦公

空間使用。 

2. 建議規劃射箭場地，以利培育本縣射箭選手及運動推廣。 

(四)姜梅紅議員服務處-姜鈞翔主任 

1. 感謝縣府重視體育發展的建議進行本案的規劃。 

2. 針對體適能中心建議可提供縣民免費體驗的優惠。 

3. (書面意見) 建議針對在地朴子市居民能提供體適能中心，優

惠或免費措施促進縣民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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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永慶高級中學-郭春松校長 

1. 樂見田徑場室內空間之活化使用。 

2. 因本校運動教學空間不足，建議室內空間也可委由學校使用

維護，或是與未來的營運廠商合作，兼顧學生教學與民眾運

動，也可慢慢培養運動風氣。 

(六)和興國民小學-周濟仁校長 

1. 游泳池代管已兩年有餘，期間也對場地做了不少更新及維護

管理；而近年田徑場也有所修繕更新並裝設電燈，終於開放

民眾進場運動。今年也辦了全民運，是嘉義縣縣民的榮耀。 

2. 本案要委外的話，不論是政府、校方、廠商都會有疑慮，田

徑場室內空間有許多教室，可讓小型工作室先進駐，培養本

地的付費運動風氣。 

3. 縣立游泳池的經營，以水域面積來說需要至少 6 個救生員，

每位每年 60 萬，6 位的話每年就 360 萬，加上水電費用，

對廠商的負擔不可謂不重。舉全民運辦理時期來說，水費 8

萬多，電費 6 萬多，一個月就高達 14 萬元。 

4. 游泳教學是收入來源，然後嘉義縣夜間游泳的人數仍是問號。

OT 是好事，但是否太快，建議可由學校或工作室先管理維

護，採漸進式的發展，加上運動科技的器材，將本場館發展

成嘉義縣的左訓中心，培育在地的運動選手。 

(七)嘉義縣體育會游泳委員會-劉盈傑副總幹事 

1. 游泳池及田徑場室內空間的開放時間應該要考量到嘉義縣

的人口結構跟生活型態，才能既滿足使用需求、又能有效控

制成本。 

2. 游泳、羽球是目前民眾最願意付費的運動項目。 

3. 嘉義縣大多數運動需求，是學校教學及選手培訓，故建議本

案應將學校的建議納入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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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現有規定的收費標準，鹿草室內溫水游泳池的收費 50 元，

縣立游泳池是室外的，也是 50 元，自治條例某種程度上限

制了游泳池的發展。或許可將此兩座泳池一併委外，讓好營

運的養不好營運的，也能滿足競賽及休閒兩種功能。 

(八)嘉義縣體育會輕艇龍舟委員會-尤維立總幹事 (書面意見) 

1. 游泳池競技池目前是本縣輕艇水球代表隊唯一訓練場地，經

過全民運得標廠商的建設，目前是全國五星級的標準競賽場

地，可以繼續辨理全國及國際賽會。希望未來OT案通過後，

能保留未來學生訓練及辦理競賽的可能。 

2. 競技池遮陽網設備因應全民運目前是拆除狀態，才能作為輕

艇水球訓練及比實用，如無必要，建議不再安裝復原。 

九、意見回覆： 

(一)規劃單位： 

1. 感謝老師及各單位提出的寶貴意見，將就各意見納入可行性

評估進行規劃，如不採納也會說明理由，並予以公告。 

2. 有關開放時間，會考量民眾使用的需求、廠商營運成本、學

校教學等綜合考量後進行調整。 

3. 針對游泳池附屬設施之增設，以及競賽池、一般池的營運定

位及成本，也將再評估考量是否可達財務自償性。原則上開

放游泳池營運廠商可接學校游泳教學的標案，除可保障學生

受教權外，也能讓泳池有一定的營收。 

4. 縣民優惠使用的部分，已有規劃相關公益優惠措施，將視財

務可行性之狀況再行評估，以培養運動習慣並增加縣民權

益。 

(二)主辦機關： 

1. 開放時間可以再討論，以彈性方式處理端視廠商營運成本及

市場需求考量，未來也會有招商說明會可廣納廠商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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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游泳池增建需要考量建築法規及經費，雖可增加招商誘因，

但目前有其難度。 

3. 有關各單項委員會的使用空間，將以租賃方式提供，並將於

OT 委外後清點剩餘之閒置空間再行討論，以求場地可以有

效活化。 

4. 本案以 OT 委外後，將規劃以特約或標案的形式協助學校教

學，讓體育教學不中斷。 

5. 針對各單項的運動推廣空間，將綜合考量評估規劃。 

6. 本案不排除未來營運廠商可與在地的工作室合作、或分租給

工作室使用，維持彈性使用。 

7. 游泳池整修建，在財務可行、且市場可接收的前提下，不排

除考量由廠商出資，改為游泳池單獨 ROT 委外。 

8. 田徑場將免費開放民眾使用，室內空間之營運廠商也將分擔

公共場域的維護、清潔。 

十、散會：上午 11 時 5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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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公聽會照片 

  
場地佈置 長官及民眾簽到 

  

主席致詞 規劃單位簡報 

  

與會長官及貴賓 與會長官及貴賓 

  

專家學者致詞 綜合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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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討論 綜合討論 

  

綜合討論  

  

綜合討論 主辦機關回覆 

  

主辦機關回覆 規劃單位回覆 

 


